
丽水市“绿谷精英·创新引领行动计划”

直接认定申请表
	姓 名
	中文
	
	性 别
	
	近期小两寸
正面免冠
证件照片

	
	外文
	
	出生日期
	19  年  月  日
	

	出生地
	
	国 籍
	
	

	有效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	

	来丽后任职单位名称
	
	职务（岗位）
	

	单位地址
	
	邮编
	

	单位联系人及电话
	

	满足直接认定的条件
	1.企业获得                    （创投机构名称）金额为    万元的创投资金，投资期为    年，从     年    月到      年    月。

2.本人于      年    月，通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申报并入选第     批             类国家“千人计划”，归属地为          省（区、市）。
3.本人于      年    月，通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）申报并入选      年度浙江省“千人计划”。

4.本人于      年    月，获得丽水市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____等奖的项目，大赛结束一年内在丽水市创（领）办企业，经落地单位推荐，且符合丽水市“绿谷精英·创新引领行动计划”创业人才项目条件的人才项目。

	您是否和其他任何单位签订过仍然有效的竞业禁止协议，如果有，请列出。

	本人以上信息均真实有效。
本人到丽水全职工作，并郑重承诺，项目落户后在丽水市内连续工作不少于3年，每年工作时间不少于9个月。
申报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用人单位意见

	1、推荐理由（引进人才学术、技术、项目等对本单位的贡献或重要性等）：
2、支持措施（包括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支持措施）：


	申报人有关信息属实，本单位承诺予以上述支持，特申请直接认定丽水市“绿谷精英创新引领行动计划”。
                    主要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委人才科或市属部门（单位）推荐意见

	1、对申请材料的审核意见
2、推荐理由：
3、支持措施：


	县（市、区）委人才科负责人签字  
单位（公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	市属部门（单位）负责人签字
         单位（公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

